



客府〔2022〕88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客路镇2022-2023年烟花爆竹
“打非”联合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强我镇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有效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现将《客路镇2022-2023年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雷州市客路镇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8日





客路镇2022-2023年烟花爆竹“打非”
联合执法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镇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监管，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秩序，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上级领导部门相关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联合执法、有非必打、除非务尽”原则，进一步深化思想，提高认识，落实烟花爆竹“打非”责任，强化“打非”工作措施，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打击、企业自查自纠、社会积极参与的烟花爆竹领域“打非”长效工作机制，坚决打击、取缔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燃放等行为，保持高压态势，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经营法治秩序，有效防范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组织机构
(一)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为加强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当前“打非”工作实际，因相关人员变动，现需对原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镇“打非”领导小组)进行调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耿皓任组长；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程栋、镇宣传委员、执法办主任梁伟凌、客路派出所所长林若愚任副组长；成员由镇行政执法办、应急办、客路派出所、镇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部门成员组成（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1）。镇“打非”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一组织领导、监督协调全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督促检查各村(社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打非”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听取“打非”联合执法办和有关工作部门“打非”工作情况汇报；镇“打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镇“打非”办)设在镇应急办。
(二)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办。为保持“打非”工作常态化、专业化，调整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协调组(以下简称：镇“打非”联合执法组)。组长为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程栋任组长；副组长为镇宣传委员、执法办主任梁伟凌、客路派出所所长林若愚。联合执法协调组下设执行小组，由行政执法办公室张宁芸任组长，客路派出所洪嘉流副所长和镇应急办戴冠任副组长；执行小组成员从镇应急办、行政执法办、客路派出所、镇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部门抽调(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2)。“打非”联合执法组将通过普法宣传、部门联动、巡查排查、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组织开展“打非”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强化对重点区域、各村庄，重点对象、重点时段的检查执法，依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三)镇执法队伍按执法权限，承接履行市政府职能部门下放的涉烟花爆竹执法职权，即(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镇政府下放到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公告(第一、二批),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进行查处；若查扣到非法烟花爆竹，可由应急办或公安机关存放指定仓库暂时代管，按程序依法完善收缴手续，再移交公安部门依法销毁。
镇执法队伍查处烟花爆竹违法行为，须移交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可参照《雷州市进一步明确打击烟花爆竹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工作职责》(雷安[2021]5号)文件，将案件移交当地派出所依法办理；涉刑事犯罪案件，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向公安机关移送。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协调组指导、协调移送工作。
三、工作内容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15号令)》、《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加强联合执法，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进行明察暗访或随机突查，加大烟花爆竹安全专项督查力度，依职责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网络销售、邮寄快递以及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严格禁止违法售卖烟花爆竹。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执法机构。春节、清明节期间是烟花爆竹经营销售的旺季，也是烟花爆竹领域非法行为多发时期。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我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紧迫性和严峻形势，必须调整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执法队伍。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要充分认识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顽固性、隐蔽性和极端危害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定期召开“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时沟通情况，定期分析“打非”工作形势，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打非”工作机制体制，确保“打非”工作取得实效。
(二)保持高压态势，组织专项行动。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方案，组织开展烟花爆竹“打非”专项行动，强化部门共同参与，协作联动，重点紧盯行政区域交界地带、民宅、山林、废旧厂房、仓库等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场所(设施),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网络销售、邮寄快递烟花爆竹渠道，全面清查和禁止违法售卖烟花爆竹的行为。对查处发现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行为，要深入追查产品来源，倒查非法生产窝点；对未按规定渠道流入我镇的烟花爆竹，要严查生产厂家、经销单位，依法查处并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对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行为，要严厉追究发货方和委托人的责任。认真按照《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要求，对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严肃追究非法违法行为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加强督查指导，明确履行职责。职能监管部门要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应急〔2018)110号〕精神，加强辖区内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督查。对相关职能部门须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履行监管职责。对“打非”工作开展不力的相关职能部门，镇纪委将适时启动约谈机制；因管理不到位导致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等问题突出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四)开展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规的普及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报道省内外近年来烟花爆竹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典型案例，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促进知法、懂法、守法，不参与非法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宣传，营造依法安全经营和从严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落实举报奖励，强化社会监督。为大力鼓励对涉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举报，进一步形成社会上下联动、城乡一体的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监管全覆盖格局，确保“准、快、狠”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镇“打非”办将参照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2012)63号〕》精神，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励。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来访等方式向镇“打非”办举报涉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工作人员将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举报电话：8132301；来信、来访地址：客路镇应急管理办(镇“打非”办)。


附件：1.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
2.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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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打非”工作取得实效，结合当前“打非”工作实际，现调整烟花爆竹“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镇“打非”领导小组)成员构成如下：

组  长：郭耿浩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程  栋   党委委员、副镇长
梁伟凌   宣传委员、执法办主任
林若愚   派出所所长
成  员：徐  富   综治办主任
赖本淼   党政办主任、农业办负责人
戴  冠   应急办主任
        谭雨霖   规划办主任
        张宁芸   执法办副主任
        钟  杏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消防中队长
颜  荣   交通客路中队队长
翟明照   供销社主任
蔡承志   客路中学校长
徐有松   客路二中校长
徐保福   供电所所长
各村（社区）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应急办，统一组织领导监督协调全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监督检查各村（社区）和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
7
分工开展“打非”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听取“打非”联合执法组和各有关部门“打非”工作情况汇报。


附件2

客路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队伍

为实现“打非”工作常态化、专业化，成立镇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队伍，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程  栋   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组长：梁伟凌   宣传委员、执法办主任
        林若愚   客路派出所所长
成  员：戴  冠   应急办主任
张宁芸   执法办副主任
洪嘉流   客路派出所副所长
唐志明   应急办成员
黄  明   应急办成员
梁权如   应急办成员
陈德宏   应急办成员
李明成   专职消防员
陈  细   专职消防员
李  高   专职消防员
李雄飞   专职消防员
刘  勇   执法办成员
陈  妙   执法办成员 
徐保福   供电所所长
符延古   客路派出所辅警
联合执法组在镇“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通过普法宣传、部门联动、巡查排查、接受举报（投诉）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打非”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强化对重点区域、村（社区）、重点对象、重点时段的检查执法，依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若查扣到非法烟花爆竹，可由应急管理局或公安机关存放指定仓库暂时代管，待依法完善收缴手续移交公安部门依法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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